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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长春市宽城区法
院长江路开发区人民法庭与长春市
公安局宽城区分局奋进派出所共同
成立了“治安管理纠纷诉前调解工
作室”。工作室成立后，按照“能调
尽调、应调尽调”的原则，法官与民
警共同对矛盾纠纷展开联合调解，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进诉源
治理和多元化解纷工作走深走实。

案件一：许某召集刘某、王某等
朋友聚餐，在吃饭期间，刘某与王某
发生口角，刘某将王某打伤。经鉴
定，王某伤情构成轻伤二级，刘某将
面临故意伤害罪的刑事处罚。因刘
某有前科，且二人系朋友关系，故刘
某有强烈的调解意愿，希望通过赔
偿损失的方式得到王某谅解，免予
刑事处罚。但王某因伤到眼睛，可
能会有后遗症，心里倍感委屈，故要
求刘某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
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40万元。
刘某因经济能力有限，高昂的赔偿

数额实在承受不起，虽经办案民警
反复做双方工作，亦未能促成和解。

案件二：犯罪嫌疑人孙某驾驶
出租车将丁某撞伤，丁某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对此次事
故负主要责任。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孙某现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孙某为
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希望与死者家
属达成和解，办案民警多次组织双方
当事人进行调解，但双方就赔偿数额
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为及时化解两起矛盾纠纷，派
出所民警随即联系法庭，请法官过
去调解两起案件。王艳副庭长事先
了解两起案件情况，并与派出所所
长、办案民警共同商议调解方案。
调解过程中，王艳副庭长认真听取
各方诉求，抓住矛盾冲突点，一方面
安抚各方当事人情绪，帮助其解开
心结，另一方面详尽解答各方法律
问题，从责任主体、责任比例、赔偿

项目、赔偿数额、诉讼周期、诉讼成
本及是否获得被害人谅解将面临不
同刑事处罚后果等。法官与民警共
同对各方当事人答疑解惑、释法析
理，并进行耐心劝导。调解结束后，
各方当事人非常感谢法官与民警的
细致工作，均表示法律疑惑解除了，
心理负担放下了，回去后一定积极
沟通，尽快达成调解。临走时各方
当事人不断地向法官和民警表示谢
意。

长江路开发区人民法庭与奋进
派出所共同建立的“治安管理纠纷
诉前调解工作室”，法庭法官和派出
所民警充分发挥各自工作领域的专
业优势，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平复社
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进一步提升
了诉源治理能力。依托“庭所联动、
共解纠纷”工作机制，双方在党建融
合、培训交流、调查协助、普法宣传
等方面也深入开展合作共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增多，“银发
经济”发展迅速，服务高龄刚需老人
的群体护理型机构受到大众青睐，
但是老人在护理机构内受伤甚至死
亡，究竟谁来承担责任？近日，长春
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服务
合同纠纷。

2023年 7月5日，曹某与某颐
养院签订了《养老机构服务合同》，
约定曹某母亲王某在颐养院内享受
个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养老服
务。合同签订当日，老人从医院出
院后直接入住了颐养院。7月6日
早上至7日下午四点左右，颐养院
医生与曹某多次进行沟通，告知老
人身体状况不佳。在7日下午四点
半左右，老人因心力衰竭去世。曹
某以颐养院违约与老人的死亡有间
接因果关系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要
求其赔偿各项损失11万元。

庭审中，曹某表示，因为颐养院
护理不周全、不科学，未尽到全面履
行巡查义务且未及时拨打抢救电话
导致老人死亡，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颐养院辩称，老人入住时病情
就处于危重状态，反复发烧有炎

症。在《老人健康档案》中记载，老
人当前状况属于重度失能，从上级
医院转出，病情较重，已向家属交
待。该档案由曹某在家属签字处签
字。入住后，院内医生通过微信多
次与原告沟通，告知其老人病情不
太好，反复发烧，心率不齐，原告均
未表示同意拨打120送医，我方已
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不存在违约
行为。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系服务
合同关系，案涉《养老机构服务合
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
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
己的义务。入住期间，颐养院医生
多次通过微信与曹某沟通老人身体
情况，且根据监控视频，医生及其他
工作人员多次查看老人状态。曹某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颐养院存在护
理不周到及未全面履行巡查义务等
违约行为。双方合同中约定,“在乙
方突发危重疾病时，及时通知乙方
监护人或者其他紧急情况联系人并
转送医疗机构救治。”老人入住颐养
院时身体情况较差，并非合同中的

“突发危重疾病”。颐养院作为养老
机构，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个人生活
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
乐等养老服务，并非医疗单位。曹
某对于老人入住颐养院时及入住期
间身体状况均明知的情况下，未表
示将老人送医或是前往颐养院照
看，且颐养院已经根据老人病情进
行用药治疗，故曹某主张颐养院存
在违约行为以及颐养院的行为与王
某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
不能成立。最终，法院依法驳回原
告曹某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机构养老已经成为
趋势，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涉养
老机构侵权纠纷也呈多发态势。在
接受老人入住时，养老机构应就护
理标准、护理方式、护理费用、免责
事由等作详细约定，以免因约定不
明而产生冲突。养老机构是否应承
担赔偿责任，则要看养老机构是否
对老人尽到了相应的照料、护理义
务及安全保障义务，且该义务是否
达到了法律法规或者其他管理规范
所要求的通常注意程度。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做好辖区景区大型活
动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近
日，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
防火监督员提前实地踏查活
动场地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防火监督员首先对现场内部
进行熟悉，掌握现场消防通
道、消防设施、消防控制室、人
员分布状况等重点内容，与现
场单位消防管理人做好对接，

确定现场保卫执勤点，协调准
备保卫用灭火器具，携带必要
的防护装备。随后，重点检查
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消防设
施、单位主体责任落实等情
况。指导单位进行全面自检
自查，对重点危险部位落实专
人实行蹲点看护，指导单位开
展消防演练，组织开展消防安
全培训。 宋荞宇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
民法院与长春市公安局二道
区分局联动执行一起案件。

2017年 5月，原告王某
与被告马某在二道法院法官
的主持下达成协议，法院作出
民事调解书，马某承诺分批向
王某偿还欠款90万元及利
息。马某未按约定还款，王某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
行程序中，法院作出执行裁定
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责令被执行人立即履行义
务。马某仅主动向王某还款
10万元，后以经济困难为由，
未偿还余款。法院经线上、线
下查询，反馈结果载明被执行
人马某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
产，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3年初，申请执行人
王某向二道法院申请恢复执
行。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控
系统查询，反馈结果载明被执
行人马某名下依然没有网络
资金、银行存款，但根据申请
执行人王某提供的线索，被执
行人马某在黑龙江省做工程
项目。因此，执行法官分析被
执行人可能有隐匿、转移收入

的行为，遂到银行查询被执行
人马某几个银行账户的流
水。果然，马某在2022年有
多笔可疑银行交易记录，均为
大额资金当日转入、当日转
出，其未将入账款项交付法
院，亦未向法院申报财产。鉴
于马某的行为涉嫌拒执罪，法
院依法将此案移送至二道分
局。

二道分局经侦查，查明马
某确有隐匿、转移收入的拒执行
为，考虑到申请执行人王某主张
只要欠款能追回，不要求追究被
执行人刑事责任，公安干警积极
开展工作，对马某进行了思想教
育，告知其拒不履行法院执行裁
定的严重后果，并劝说其主动
履行义务。马某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遂主动偿还了余款
80万元及利息，并真诚地向申
请执行人道歉。申请执行人
王某对被执行人表示谅解，综
合考虑本案情节，二道分局未
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至此，
这一历经6年的执行案件在
法院与公安联动密切配合下
圆满执行完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警法”联手追案款打击拒执显成效

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新任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岗前培训

近日，吉林市丰满消防救
援大队组织丰满区新任消防
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岗前培
训。在培训过程中，吉林市丰
满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新任消防安全管理
人员首先来到丰满消防救援
大队，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
观了大队营区以及硬件设施

建设，随后分别了解救援委员
会各类制度、档案及日常工作
职责。最后，工作人员向新任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普及了各
种火场防护装备、灭火器、救
生器材的用途、性能和使用方
法，人员密集场所防火注意事
项、初期火灾如何进行扑救逃
生等消防知识，并现场进行教
授。 宋荞宇

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大型活动前期消防安全检查行动

庭所联动 共解纠纷促和谐

古稀老人入住两天死亡
颐养院是否承担责任？


